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上訴字第4844號

上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楊恭恥

選任辯護人  余席文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

院111年度訴字第451號，中華民國111年9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

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7559號），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

　㈠被告楊恭恥自民國87年起，任職於桃園市政府環境清潔稽查

大隊○○區中隊（下稱○○區中隊）清潔隊員，擔任○○區

中隊資源回收車駕駛，收運該區早班路線之資源回收物、收

運後之整理及分類等工作，具有廢棄物清運與資源回收之職

務權限，係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

定職務權限之身分公務員，明知桃園市政府與享運環保服務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享運公司）訂有鼓勵公民營機構興建營

運資源回收細分類廠計畫契約書（下稱資源回收契約），依

約定桃園市所屬環保執行機關所收集家戶產出之資源回收

物，於契約期間內應送交享運公司，該公司則依桃園市所屬

環保執行機關交付之資源回收物重量，定期支付一定權利金

予桃園市政府，是○○區中隊收運之回收物應屬公物，須先

載○○區中隊，再轉運至享運公司進行後續處理，而享運公

司依資源回收物之重量，定期支付一定權利金予桃園市政

府，竟基於侵占職務上非公用私有財物之犯意，於109年3月

12日上午9時49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號資源回收車，

在桃園市○○區○○路00號前，收集回收物黑色辦公椅1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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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稱本案辦公椅），搬上資源回收車後，逕自於同日上午

10時31分許將職務上持有之本案辦公椅載回位在桃園市○○

區○○○街00巷0號居所，而予侵占，因認被告涉犯貪污治

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3款侵占職務上持有之非公用私有財物

罪嫌。

　㈡公訴人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主要係以：被告於調詢及偵訊

之自白、證人即○○區中隊分隊長張垂棋於調詢及偵訊時之

證述、行動蒐證紀錄表及蒐證照片、○○區分隊辦理各里清

運傢俱登記表（下稱清運傢俱登記表）、桃園市政府環境保

護局（下稱桃園市環保局）109年10月26日環清隊資字第109

0094692號函，及資源回收契約書等，為其論據。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 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侵占之主體

倘具公務員身分，且其所侵占者為「本於其職務關係而持

有」之物，不論該物為公有或私有之物，固均符合刑第336

條第1項之公務侵占罪之構成要件，惟對公務員侵占行為之

處罰，貪污治罪條例另有處罰之特別規定。倘公務員所侵占

者為公用或公有器材、財物，則構成貪污治罪條例第4 條第

1項第1款之罪；而若侵占者為其職務上持有之非公用私有器

材、財物，則依同條例第6條第1項第3 款之規定論處，亦即

分別依所侵占之客體為「公用、公有」或「非公用私有」之

器材、財物而異其處罰（最高法院105 台上2023號判決意旨

參照）。反之，若非「本於其職務關係而持有」者，即無從

成立上開3罪。

三、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何侵占職務上持有之非公用私有財物犯

行，略辯稱：㈠本案辦公椅係遭人棄置於桃園市○○區○○

路「00號」前之巨大垃圾，顯非資源回收物，亦非資源回收

契約所指應送交享運公司處理之物，且伊係按清運傢俱登記

表所載地址（即桃園市○○區○○路「00號」）駕駛資源回

收車前往清運傢俱，本案辦公椅並非登記清運之物品，亦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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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指定之清運地址，依規定本無清運職責，故伊縱於清運

時一併將之搬上資源回收車，仍與其執行職務無關，自非因

「職務關係」持有該物。㈡伊主觀上認為本案辦公椅係遭人

丟棄之巨大垃圾，基於個人愛物惜物之心裡，將之搬上車載

回家，並無侵占職務上持有之非公用私有財物之犯意等語。

經查：　

　㈠被告自87年起任職於○○區中隊擔任清潔隊員，係依法令服

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身分公務

員，並知悉桃園市政府與享運公司所簽資源回收契約內容，

且桃園市所屬環保執行機關收集之資源回收物於契約期間內

應送交享運公司處理；被告於上揭時間駕駛資源回收車前往

清運傢俱登記表所載地址（即桃園市○○區○○路00號）執

行清運職務時，本案辦公椅放在同路00號前，雖未登載於清

運傢俱登記表，但仍一併搬上資源回收車，嗣未經任何通

報，逕行將之載回住處等事實，有被告擔任○○區中隊清潔

隊員基本資料表（見偵字卷二第289 頁）；資源回收契約書

（見偵字卷三第5至240頁）、桃園市環保局109 年10月26日

環清隊資字第1090094692號函（見偵字卷二第255頁）；清

運傢俱登記表（見偵字卷二第37頁）；行動蒐證紀錄表及照

片（見偵字卷一第55至65頁）在卷可查，且為被告所不爭執

（見本院卷第54頁），堪認屬實。

　㈡本案辦公椅並非被告本於其職務關係而持有之物，理由如

下：

　　⒈本案辦公椅並非「資源垃圾」，亦非「資源回收契約」所

指「資源物」

　　　⑴按廢棄物清理法所稱「廢棄物」，指下列能以搬動方式

移動之固態或液態物質或物品：一、被拋棄者。二、減

失原效用、被放棄原效用、不具效用或效用不明者。

三、於營建、製造、加工、修理、販賣、使用過程所產

生目的以外之產物。四、製程產出物不具可行之利用技

術或不具市場經濟價值者。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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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者；又廢棄物可分為「一般廢棄物」及「事業廢棄

物」，所謂「一般廢棄物」，指事業廢棄物以外之廢棄

物，且依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辦法第2條第1項第1

至5款規定，可再細分成「巨大垃圾」、「資源垃

圾」、「有害垃圾」、「廚餘」及「一般垃圾」，其中

「巨大垃圾」係指體積龐大之廢棄傢俱、修剪庭院之樹

枝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一般廢棄物，而「資源垃圾」則

指依廢棄物清理法第5條第6項公告之一般廢棄物回收項

目（廚餘除外）及依同法第15條第2項公告應回收之物

品或其包裝、容器，經食用或使用後產生之一般廢棄

物。次經原審函詢桃園市環保局結果，本案辦公椅經查

非屬廢棄物清理法第5條第6項公告之一般廢棄物回收項

目（廚餘除外）及依第15條第2項公告應回收之物品或

其包裝、容器，經食用或使用後產生之一般廢棄物，應

屬「巨大垃圾」，有該局111年8月4日環清隊資第11100

66591號函在卷可查（見原審卷第129頁），自與「資源

垃圾」有別。

　　  ⑵依資源回收契約書第1.1條第28款、第29款、第4.1條：

及第4.2條（見偵字卷三第18至19頁、第23頁），可知

桃園市政府於營運開始日起，應將其所屬環保執行機關

所收集之「資源物」交與享運公司處理，並應不定期派

員稽查進廠之資源物，以減少「廢棄物」進廠（亦即享

運公司該約所應處理者，應係「資源物」，而非兼含其

他「廢棄物」），且上開所稱之「資源物」，指(a)中

央主管機關公告應回收之物品及容器；(b)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執行機關一般廢棄物應回收項目；及(c)桃園市

政府依廢棄物清理法第5條第6項規定公告增訂一般廢棄

物應回收項目，但廢沙發及廢彈簧床等『大型廢棄物』

除外，而所稱「廢棄物」，指除資源物以外之一般廢棄

物及事業廢棄物（包括有害事業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

物）等廢棄物，佐以前引桃園市環保局111年8月4日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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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同局112年4月27日環清隊資第1120026428號函謂：

「一般家庭或住戶所產生之『體積龐大廢棄傢俱』係含

彈簧床墊、床組、腳踏車、沙發、『桌椅』、櫥櫃、家

電用品（含抽油煙機、瓦斯爐、大型飲水機、電視機、

電冰箱、洗衣機、冷氣機…）」等旨（見本院卷第102

頁），可知本案辦公椅亦非資源回收契約所指「資源

物」。

　　⒉依照標準處理流程，被告並無清運本案辦公椅之職責　

　　　⑴按「巨大垃圾」應洽請執行機關或執行機關委託之公民

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安排時間排出，並應符合執行機

關規定之清除處理方式，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辦法

第14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桃園市環保局112年4月27

日函亦謂：「未洽本局（環境清潔稽查大隊）申請預約

清運時間的巨大廢傢俱，縱使放置於指定地點附近，都

將視同隨意棄置廢棄物，本局（環境清潔稽查大隊）

『不會』併同清運，而是依廢棄物清理法第11條獲第27

條規定查處」等旨（見本院卷第102頁），可知民眾有

體積龐大之廢棄傢俱需要清運時，須先申請預約清運，

並於指定時間將巨大廢傢俱放置於指定地點。如不符合

上開申請程序，縱使放置於指定地點附近，清潔隊員仍

不會併同清運。

　　　⑵依清運傢俱登記表（見偵字卷二第37頁）之記載，可知

鄭千慧曾於109年3月10日申請清運「娃娃車1台、床組2

組、矮櫃及腳踏車2台」，且其清運地址為「桃園市○

○區○○路00號」，固與上開申請程序相符。然查本案

辦公椅並未擺放於上開清運地點，且遍查全卷，並無證

據足以證明該辦公椅亦在鄭千慧上開申請清運之巨大廢

傢俱範圍內，自難僅因其擺放位置（桃園市○○區○○

路00號）與指定清運地址「相鄰」，遽為被告不利之認

定。亦即，有關本案辦公椅之清運，因與上開清運程序

不符，故於被告依鄭千慧上開申請前往清運巨大廢傢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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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依前引桃園市環保局112年4月27日函復之標準處理

流程，尚無併同清運之職責，當非本於其職務關係而持

有之物。

　　⒊綜上可知，本案辦公椅僅係巨大垃圾，而非資源垃圾，且

非資源回收契約所指「資源物」，另其縱遭擺放於指定清

運地點附近，然依現存證據，仍非依規定申請清運之物，

被告自無併同清運之職責，當非本於其職務關係而持有之

物。從而，被告稱其依規定本無清運職責，縱於清運時順

便將之搬上資源回收車，仍與其執行職務無關，自非因

「職務關係」持有該物等語，尚非全然無據。

　㈢被告縱係於執行清運鄭千慧物品職務時，一併將本案辦公椅

搬上資源回收車後載回家，然因該辦公椅既非被告本於其職

務關係而持有之物，即難僅因被告有此客觀行為，推認其主

觀上必有侵占職務上持有非公用私有財物之犯意。況依桃園

市環保局112年4月27日函謂：本局清潔隊員可依一般廢棄物

回收清運處理辦法相關規定，「自行判斷」收運時之一般廢

棄物是否屬於資源回收物或是不可回收的垃圾。…本局以10

9 年10月26日環清隊資字第1090094692號函函復法務部廉政

署「前」，本局（環境清潔稽查大隊）亦會以清潔隊在職教

育訓練方式，宣達隊員專業知能、回收分類知識等，加強教

育清潔隊員依相關清運作業規範正確執行」等旨（見本院卷

第103至112頁），可知清潔隊員本得依其專業知能，判斷收

運物為資源回收物或是不可回收的垃圾，佐以被告自87年起

即任職於○○區中隊擔任清潔隊員，衡情當具此項判斷能

力，則其辯稱：伊主觀上認為本案辦公椅係遭人丟棄之巨大

垃圾，基於個人愛無惜物之心裡，將之搬上車載回家，並無

侵占職務上持有之非公用私有財物之犯意等語，尚非全然無

稽。

　㈣公訴意旨所引下列證據方法，均不足為被告不利之認定，理

由如下：

　　⒈桃園市環保局109年10月26日環清隊資字第109009469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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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固謂：「依據本市鼓勵公民營機構興建營運資源回收細

分類廠計畫契約書之約定，本局（環境清潔稽查大隊）資

源回收車所收運之『資源回收物』交付至資源回收細分類

場，廠商須就機關交付之資源回收物支付來料權利金並納

入市庫。爰此，各區中隊資源回收車收取『資源回收物』

不得由清潔隊員自行處分」等旨（見偵字卷二第255

頁），惟本案辦公椅既非資源回收契約所指「資源物」，

當亦非該函所指「資源回收物」。故縱上開函復內容合乎

相關法令及契約規定，仍無從適用於本案情形，遑論採為

被告不利之認定。

　  ⒉證人張垂棋雖於廉政官詢問時稱：○○區中隊內部都會勤

教宣導隊員不要擅自處理「垃圾及資收物」，我印象中桃

園市政府環境清潔稽查大隊的工作守則有規定，如果享運

公司不收，隊員要向組長以上主管回報，並把物品載回隊

部，不可私自處理等語（見偵字卷二第235頁），於偵訊

時亦稱：一般資源回收車收到的回收物品，依規定不可由

回收人員任意給他人或自行處理，我們一直都有在宣導；

回收的辦公椅如果還堪用，我們會留下來當成公物使用，

如果不堪使用就當成一般垃圾處理掉，亦即依規定要先載

回隊部，不能任意處理等語（見偵字卷一第30頁），然其

所稱不要擅自處理「垃圾」及「資收物」云云，核與前引

桃園市環保局109年10月26日函稱「資源回收物」不得由

清潔隊員自行處分等旨已有齟齬，且遍查全卷，並無張垂

棋所稱「規定」及「工作守則」可供佐證，則在被告堅決

否認張垂棋曾為前述「宣導」（見本院卷第162至163頁）

之情形下，亦難遽為被告不利之認定。

　  ⒊依卷附桃園市政府於111年9月4日舉辦「二手文創市集」

之網路新聞列印資料及新聞稿（見本院卷第79至80頁、第

113至127頁），及資源回收教育網宣導巨大廢棄物回收再

利用之網頁列印資料（見本院卷第81至89頁），可知桃園

市固有透過「舉辦活動」或「建置網頁」等方式，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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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民眾應有資源回收再利用之環保理念，然此至多僅係

對民眾所為行政宣導或指導，而無法改變本案辦公椅依現

行法令規定並非資源垃圾，且非資源回收契約所指「資源

物」，亦非依規定申請清運之物，乃至於被告依規定並無

併同清運職責之事實，當亦無從援為被告不利之認定。

  ㈤綜上所述，依公訴意旨所提出之證據方法，無法使本院確信

被告有起訴書所指侵占職務上持有之非公用私有財物犯行，

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尚難率以上開罪

名相繩。被告被訴犯行既屬不能證明，揆諸前揭說明，應為

無罪之諭知。

四、原審同上認定，其認事用法，核無不合。檢察官上訴意旨雖

謂：㈠縱認本案辦公椅不在清運範圍，被告於案發當時既係

依法執行職務中，當無另以個人身分主張「無主物先占」之

空間，且由桃園市環保局舉辦「二手文創市集」活動，可知

即使不是資源垃圾，也可能經過適當處理而為公務使用，當

無允許被告逕自處分之理。㈡本案辦公椅應屬貪污治罪條例

第4條第1項第1款所稱「公有財物」，故被告本案所為，應

係犯該條款之侵占公有財物罪。縱認被告所為不成立貪污治

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之侵占公有財物罪及同條例第6條第

1項第3款之侵占職務上持有非公用私有財物罪，亦應犯刑法

第336條第1項之公物侵占罪云云。然而：

　㈠被告縱係於執行清運鄭千慧物品職務時，一併將本案辦公椅

搬上資源回收車後載回家，然因該辦公椅既非被告本於其職

務關係而持有之物，即難僅因被告有此客觀行為，推認其主

觀上具有侵占職務上持有非公用私有財物之犯意，此與其是

否以所有之意思占有無主之動產間，要屬二事。又巨大垃圾

固可經過適當處理回收再利用，然仍無法改變本案辦公椅依

現行法令並非資源垃圾，且非資源回收契約所指「資源

物」，亦非依規定申請清運之物，乃至於被告依規定並無併

同清運職責之事實，已如前述，自難以此遽為被告不利之認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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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按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所謂「公有」，指公務機

關擁有所有權之財物，包括購入、他人贈送或互換之物（最

高法院105 台上2023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辦公椅顯非公

務機關因購買、受贈、互易或其他法律關係而取得所有權之

物，自非「公有」財物。又刑法第336條之公物侵占罪以所

侵占之客體為「公務上所持有之物」為構成要件，本案辦公

椅既非被告本於其職務關係而持有之物，當亦與該項要件不

符。

　㈢綜上所述，檢察官徒憑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從使本院形成

被告有罪之心證，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周欣蓓提起公訴，檢察官張紜瑋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王屏夏

                                      法　官  潘怡華

                                      法　官　楊明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惟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限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

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

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

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 377 條至第 379 條、第 393 條第 1 款規定，於

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書記官  尤朝松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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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上訴字第4844號
上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楊恭恥
選任辯護人  余席文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451號，中華民國111年9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755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
　㈠被告楊恭恥自民國87年起，任職於桃園市政府環境清潔稽查大隊○○區中隊（下稱○○區中隊）清潔隊員，擔任○○區中隊資源回收車駕駛，收運該區早班路線之資源回收物、收運後之整理及分類等工作，具有廢棄物清運與資源回收之職務權限，係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身分公務員，明知桃園市政府與享運環保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享運公司）訂有鼓勵公民營機構興建營運資源回收細分類廠計畫契約書（下稱資源回收契約），依約定桃園市所屬環保執行機關所收集家戶產出之資源回收物，於契約期間內應送交享運公司，該公司則依桃園市所屬環保執行機關交付之資源回收物重量，定期支付一定權利金予桃園市政府，是○○區中隊收運之回收物應屬公物，須先載○○區中隊，再轉運至享運公司進行後續處理，而享運公司依資源回收物之重量，定期支付一定權利金予桃園市政府，竟基於侵占職務上非公用私有財物之犯意，於109年3月12日上午9時49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號資源回收車，在桃園市○○區○○路00號前，收集回收物黑色辦公椅1張（下稱本案辦公椅），搬上資源回收車後，逕自於同日上午10時31分許將職務上持有之本案辦公椅載回位在桃園市○○區○○○街00巷0號居所，而予侵占，因認被告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3款侵占職務上持有之非公用私有財物罪嫌。
　㈡公訴人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主要係以：被告於調詢及偵訊之自白、證人即○○區中隊分隊長張垂棋於調詢及偵訊時之證述、行動蒐證紀錄表及蒐證照片、○○區分隊辦理各里清運傢俱登記表（下稱清運傢俱登記表）、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下稱桃園市環保局）109年10月26日環清隊資字第1090094692號函，及資源回收契約書等，為其論據。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 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侵占之主體倘具公務員身分，且其所侵占者為「本於其職務關係而持有」之物，不論該物為公有或私有之物，固均符合刑第336 條第1項之公務侵占罪之構成要件，惟對公務員侵占行為之處罰，貪污治罪條例另有處罰之特別規定。倘公務員所侵占者為公用或公有器材、財物，則構成貪污治罪條例第4 條第1項第1款之罪；而若侵占者為其職務上持有之非公用私有器材、財物，則依同條例第6條第1項第3 款之規定論處，亦即分別依所侵占之客體為「公用、公有」或「非公用私有」之器材、財物而異其處罰（最高法院105 台上2023號判決意旨參照）。反之，若非「本於其職務關係而持有」者，即無從成立上開3罪。
三、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何侵占職務上持有之非公用私有財物犯行，略辯稱：㈠本案辦公椅係遭人棄置於桃園市○○區○○路「00號」前之巨大垃圾，顯非資源回收物，亦非資源回收契約所指應送交享運公司處理之物，且伊係按清運傢俱登記表所載地址（即桃園市○○區○○路「00號」）駕駛資源回收車前往清運傢俱，本案辦公椅並非登記清運之物品，亦未放在指定之清運地址，依規定本無清運職責，故伊縱於清運時一併將之搬上資源回收車，仍與其執行職務無關，自非因「職務關係」持有該物。㈡伊主觀上認為本案辦公椅係遭人丟棄之巨大垃圾，基於個人愛物惜物之心裡，將之搬上車載回家，並無侵占職務上持有之非公用私有財物之犯意等語。經查：　
　㈠被告自87年起任職於○○區中隊擔任清潔隊員，係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身分公務員，並知悉桃園市政府與享運公司所簽資源回收契約內容，且桃園市所屬環保執行機關收集之資源回收物於契約期間內應送交享運公司處理；被告於上揭時間駕駛資源回收車前往清運傢俱登記表所載地址（即桃園市○○區○○路00號）執行清運職務時，本案辦公椅放在同路00號前，雖未登載於清運傢俱登記表，但仍一併搬上資源回收車，嗣未經任何通報，逕行將之載回住處等事實，有被告擔任○○區中隊清潔隊員基本資料表（見偵字卷二第289 頁）；資源回收契約書（見偵字卷三第5至240頁）、桃園市環保局109 年10月26日環清隊資字第1090094692號函（見偵字卷二第255頁）；清運傢俱登記表（見偵字卷二第37頁）；行動蒐證紀錄表及照片（見偵字卷一第55至65頁）在卷可查，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54頁），堪認屬實。
　㈡本案辦公椅並非被告本於其職務關係而持有之物，理由如下：
　　⒈本案辦公椅並非「資源垃圾」，亦非「資源回收契約」所指「資源物」
　　　⑴按廢棄物清理法所稱「廢棄物」，指下列能以搬動方式移動之固態或液態物質或物品：一、被拋棄者。二、減失原效用、被放棄原效用、不具效用或效用不明者。三、於營建、製造、加工、修理、販賣、使用過程所產生目的以外之產物。四、製程產出物不具可行之利用技術或不具市場經濟價值者。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又廢棄物可分為「一般廢棄物」及「事業廢棄物」，所謂「一般廢棄物」，指事業廢棄物以外之廢棄物，且依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辦法第2條第1項第1至5款規定，可再細分成「巨大垃圾」、「資源垃圾」、「有害垃圾」、「廚餘」及「一般垃圾」，其中「巨大垃圾」係指體積龐大之廢棄傢俱、修剪庭院之樹枝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一般廢棄物，而「資源垃圾」則指依廢棄物清理法第5條第6項公告之一般廢棄物回收項目（廚餘除外）及依同法第15條第2項公告應回收之物品或其包裝、容器，經食用或使用後產生之一般廢棄物。次經原審函詢桃園市環保局結果，本案辦公椅經查非屬廢棄物清理法第5條第6項公告之一般廢棄物回收項目（廚餘除外）及依第15條第2項公告應回收之物品或其包裝、容器，經食用或使用後產生之一般廢棄物，應屬「巨大垃圾」，有該局111年8月4日環清隊資第1110066591號函在卷可查（見原審卷第129頁），自與「資源垃圾」有別。
　　  ⑵依資源回收契約書第1.1條第28款、第29款、第4.1條：及第4.2條（見偵字卷三第18至19頁、第23頁），可知桃園市政府於營運開始日起，應將其所屬環保執行機關所收集之「資源物」交與享運公司處理，並應不定期派員稽查進廠之資源物，以減少「廢棄物」進廠（亦即享運公司該約所應處理者，應係「資源物」，而非兼含其他「廢棄物」），且上開所稱之「資源物」，指(a)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應回收之物品及容器；(b)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執行機關一般廢棄物應回收項目；及(c)桃園市政府依廢棄物清理法第5條第6項規定公告增訂一般廢棄物應回收項目，但廢沙發及廢彈簧床等『大型廢棄物』除外，而所稱「廢棄物」，指除資源物以外之一般廢棄物及事業廢棄物（包括有害事業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等廢棄物，佐以前引桃園市環保局111年8月4日函及同局112年4月27日環清隊資第1120026428號函謂：「一般家庭或住戶所產生之『體積龐大廢棄傢俱』係含彈簧床墊、床組、腳踏車、沙發、『桌椅』、櫥櫃、家電用品（含抽油煙機、瓦斯爐、大型飲水機、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冷氣機…）」等旨（見本院卷第102頁），可知本案辦公椅亦非資源回收契約所指「資源物」。
　　⒉依照標準處理流程，被告並無清運本案辦公椅之職責　
　　　⑴按「巨大垃圾」應洽請執行機關或執行機關委託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安排時間排出，並應符合執行機關規定之清除處理方式，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辦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桃園市環保局112年4月27日函亦謂：「未洽本局（環境清潔稽查大隊）申請預約清運時間的巨大廢傢俱，縱使放置於指定地點附近，都將視同隨意棄置廢棄物，本局（環境清潔稽查大隊）『不會』併同清運，而是依廢棄物清理法第11條獲第27條規定查處」等旨（見本院卷第102頁），可知民眾有體積龐大之廢棄傢俱需要清運時，須先申請預約清運，並於指定時間將巨大廢傢俱放置於指定地點。如不符合上開申請程序，縱使放置於指定地點附近，清潔隊員仍不會併同清運。
　　　⑵依清運傢俱登記表（見偵字卷二第37頁）之記載，可知鄭千慧曾於109年3月10日申請清運「娃娃車1台、床組2組、矮櫃及腳踏車2台」，且其清運地址為「桃園市○○區○○路00號」，固與上開申請程序相符。然查本案辦公椅並未擺放於上開清運地點，且遍查全卷，並無證據足以證明該辦公椅亦在鄭千慧上開申請清運之巨大廢傢俱範圍內，自難僅因其擺放位置（桃園市○○區○○路00號）與指定清運地址「相鄰」，遽為被告不利之認定。亦即，有關本案辦公椅之清運，因與上開清運程序不符，故於被告依鄭千慧上開申請前往清運巨大廢傢俱時，依前引桃園市環保局112年4月27日函復之標準處理流程，尚無併同清運之職責，當非本於其職務關係而持有之物。
　　⒊綜上可知，本案辦公椅僅係巨大垃圾，而非資源垃圾，且非資源回收契約所指「資源物」，另其縱遭擺放於指定清運地點附近，然依現存證據，仍非依規定申請清運之物，被告自無併同清運之職責，當非本於其職務關係而持有之物。從而，被告稱其依規定本無清運職責，縱於清運時順便將之搬上資源回收車，仍與其執行職務無關，自非因「職務關係」持有該物等語，尚非全然無據。
　㈢被告縱係於執行清運鄭千慧物品職務時，一併將本案辦公椅搬上資源回收車後載回家，然因該辦公椅既非被告本於其職務關係而持有之物，即難僅因被告有此客觀行為，推認其主觀上必有侵占職務上持有非公用私有財物之犯意。況依桃園市環保局112年4月27日函謂：本局清潔隊員可依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運處理辦法相關規定，「自行判斷」收運時之一般廢棄物是否屬於資源回收物或是不可回收的垃圾。…本局以109 年10月26日環清隊資字第1090094692號函函復法務部廉政署「前」，本局（環境清潔稽查大隊）亦會以清潔隊在職教育訓練方式，宣達隊員專業知能、回收分類知識等，加強教育清潔隊員依相關清運作業規範正確執行」等旨（見本院卷第103至112頁），可知清潔隊員本得依其專業知能，判斷收運物為資源回收物或是不可回收的垃圾，佐以被告自87年起即任職於○○區中隊擔任清潔隊員，衡情當具此項判斷能力，則其辯稱：伊主觀上認為本案辦公椅係遭人丟棄之巨大垃圾，基於個人愛無惜物之心裡，將之搬上車載回家，並無侵占職務上持有之非公用私有財物之犯意等語，尚非全然無稽。
　㈣公訴意旨所引下列證據方法，均不足為被告不利之認定，理由如下：
　　⒈桃園市環保局109年10月26日環清隊資字第1090094692號函固謂：「依據本市鼓勵公民營機構興建營運資源回收細分類廠計畫契約書之約定，本局（環境清潔稽查大隊）資源回收車所收運之『資源回收物』交付至資源回收細分類場，廠商須就機關交付之資源回收物支付來料權利金並納入市庫。爰此，各區中隊資源回收車收取『資源回收物』不得由清潔隊員自行處分」等旨（見偵字卷二第255頁），惟本案辦公椅既非資源回收契約所指「資源物」，當亦非該函所指「資源回收物」。故縱上開函復內容合乎相關法令及契約規定，仍無從適用於本案情形，遑論採為被告不利之認定。
　  ⒉證人張垂棋雖於廉政官詢問時稱：○○區中隊內部都會勤教宣導隊員不要擅自處理「垃圾及資收物」，我印象中桃園市政府環境清潔稽查大隊的工作守則有規定，如果享運公司不收，隊員要向組長以上主管回報，並把物品載回隊部，不可私自處理等語（見偵字卷二第235頁），於偵訊時亦稱：一般資源回收車收到的回收物品，依規定不可由回收人員任意給他人或自行處理，我們一直都有在宣導；回收的辦公椅如果還堪用，我們會留下來當成公物使用，如果不堪使用就當成一般垃圾處理掉，亦即依規定要先載回隊部，不能任意處理等語（見偵字卷一第30頁），然其所稱不要擅自處理「垃圾」及「資收物」云云，核與前引桃園市環保局109年10月26日函稱「資源回收物」不得由清潔隊員自行處分等旨已有齟齬，且遍查全卷，並無張垂棋所稱「規定」及「工作守則」可供佐證，則在被告堅決否認張垂棋曾為前述「宣導」（見本院卷第162至163頁）之情形下，亦難遽為被告不利之認定。
　  ⒊依卷附桃園市政府於111年9月4日舉辦「二手文創市集」之網路新聞列印資料及新聞稿（見本院卷第79至80頁、第113至127頁），及資源回收教育網宣導巨大廢棄物回收再利用之網頁列印資料（見本院卷第81至89頁），可知桃園市固有透過「舉辦活動」或「建置網頁」等方式，推廣、宣導民眾應有資源回收再利用之環保理念，然此至多僅係對民眾所為行政宣導或指導，而無法改變本案辦公椅依現行法令規定並非資源垃圾，且非資源回收契約所指「資源物」，亦非依規定申請清運之物，乃至於被告依規定並無併同清運職責之事實，當亦無從援為被告不利之認定。
  ㈤綜上所述，依公訴意旨所提出之證據方法，無法使本院確信被告有起訴書所指侵占職務上持有之非公用私有財物犯行，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尚難率以上開罪名相繩。被告被訴犯行既屬不能證明，揆諸前揭說明，應為無罪之諭知。
四、原審同上認定，其認事用法，核無不合。檢察官上訴意旨雖謂：㈠縱認本案辦公椅不在清運範圍，被告於案發當時既係依法執行職務中，當無另以個人身分主張「無主物先占」之空間，且由桃園市環保局舉辦「二手文創市集」活動，可知即使不是資源垃圾，也可能經過適當處理而為公務使用，當無允許被告逕自處分之理。㈡本案辦公椅應屬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所稱「公有財物」，故被告本案所為，應係犯該條款之侵占公有財物罪。縱認被告所為不成立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之侵占公有財物罪及同條例第6條第1項第3款之侵占職務上持有非公用私有財物罪，亦應犯刑法第336條第1項之公物侵占罪云云。然而：
　㈠被告縱係於執行清運鄭千慧物品職務時，一併將本案辦公椅搬上資源回收車後載回家，然因該辦公椅既非被告本於其職務關係而持有之物，即難僅因被告有此客觀行為，推認其主觀上具有侵占職務上持有非公用私有財物之犯意，此與其是否以所有之意思占有無主之動產間，要屬二事。又巨大垃圾固可經過適當處理回收再利用，然仍無法改變本案辦公椅依現行法令並非資源垃圾，且非資源回收契約所指「資源物」，亦非依規定申請清運之物，乃至於被告依規定並無併同清運職責之事實，已如前述，自難以此遽為被告不利之認定。
　㈡按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所謂「公有」，指公務機關擁有所有權之財物，包括購入、他人贈送或互換之物（最高法院105 台上2023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辦公椅顯非公務機關因購買、受贈、互易或其他法律關係而取得所有權之物，自非「公有」財物。又刑法第336條之公物侵占罪以所侵占之客體為「公務上所持有之物」為構成要件，本案辦公椅既非被告本於其職務關係而持有之物，當亦與該項要件不符。
　㈢綜上所述，檢察官徒憑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從使本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周欣蓓提起公訴，檢察官張紜瑋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王屏夏
                                      法　官  潘怡華
                                      法　官　楊明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惟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限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 377 條至第 379 條、第 393 條第 1 款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書記官  尤朝松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上訴字第4844號

上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楊恭恥

選任辯護人  余席文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

院111年度訴字第451號，中華民國111年9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

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7559號），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

　㈠被告楊恭恥自民國87年起，任職於桃園市政府環境清潔稽查

    大隊○○區中隊（下稱○○區中隊）清潔隊員，擔任○○區中隊資

    源回收車駕駛，收運該區早班路線之資源回收物、收運後之

    整理及分類等工作，具有廢棄物清運與資源回收之職務權限

    ，係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

    權限之身分公務員，明知桃園市政府與享運環保服務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享運公司）訂有鼓勵公民營機構興建營運資源

    回收細分類廠計畫契約書（下稱資源回收契約），依約定桃

    園市所屬環保執行機關所收集家戶產出之資源回收物，於契

    約期間內應送交享運公司，該公司則依桃園市所屬環保執行

    機關交付之資源回收物重量，定期支付一定權利金予桃園市

    政府，是○○區中隊收運之回收物應屬公物，須先載○○區中隊

    ，再轉運至享運公司進行後續處理，而享運公司依資源回收

    物之重量，定期支付一定權利金予桃園市政府，竟基於侵占

    職務上非公用私有財物之犯意，於109年3月12日上午9時49

    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號資源回收車，在桃園市○○區○○

    路00號前，收集回收物黑色辦公椅1張（下稱本案辦公椅）

    ，搬上資源回收車後，逕自於同日上午10時31分許將職務上

    持有之本案辦公椅載回位在桃園市○○區○○○街00巷0號居所，

    而予侵占，因認被告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3款侵

    占職務上持有之非公用私有財物罪嫌。

　㈡公訴人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主要係以：被告於調詢及偵訊

    之自白、證人即○○區中隊分隊長張垂棋於調詢及偵訊時之證

    述、行動蒐證紀錄表及蒐證照片、○○區分隊辦理各里清運傢

    俱登記表（下稱清運傢俱登記表）、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下稱桃園市環保局）109年10月26日環清隊資字第1090094

    692號函，及資源回收契約書等，為其論據。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 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侵占之主體

    倘具公務員身分，且其所侵占者為「本於其職務關係而持有

    」之物，不論該物為公有或私有之物，固均符合刑第336 條

    第1項之公務侵占罪之構成要件，惟對公務員侵占行為之處

    罰，貪污治罪條例另有處罰之特別規定。倘公務員所侵占者

    為公用或公有器材、財物，則構成貪污治罪條例第4 條第1

    項第1款之罪；而若侵占者為其職務上持有之非公用私有器

    材、財物，則依同條例第6條第1項第3 款之規定論處，亦即

    分別依所侵占之客體為「公用、公有」或「非公用私有」之

    器材、財物而異其處罰（最高法院105 台上2023號判決意旨

    參照）。反之，若非「本於其職務關係而持有」者，即無從

    成立上開3罪。

三、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何侵占職務上持有之非公用私有財物犯

    行，略辯稱：㈠本案辦公椅係遭人棄置於桃園市○○區○○路「0

    0號」前之巨大垃圾，顯非資源回收物，亦非資源回收契約

    所指應送交享運公司處理之物，且伊係按清運傢俱登記表所

    載地址（即桃園市○○區○○路「00號」）駕駛資源回收車前往

    清運傢俱，本案辦公椅並非登記清運之物品，亦未放在指定

    之清運地址，依規定本無清運職責，故伊縱於清運時一併將

    之搬上資源回收車，仍與其執行職務無關，自非因「職務關

    係」持有該物。㈡伊主觀上認為本案辦公椅係遭人丟棄之巨

    大垃圾，基於個人愛物惜物之心裡，將之搬上車載回家，並

    無侵占職務上持有之非公用私有財物之犯意等語。經查：　

　㈠被告自87年起任職於○○區中隊擔任清潔隊員，係依法令服務

    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身分公務員

    ，並知悉桃園市政府與享運公司所簽資源回收契約內容，且

    桃園市所屬環保執行機關收集之資源回收物於契約期間內應

    送交享運公司處理；被告於上揭時間駕駛資源回收車前往清

    運傢俱登記表所載地址（即桃園市○○區○○路00號）執行清運

    職務時，本案辦公椅放在同路00號前，雖未登載於清運傢俱

    登記表，但仍一併搬上資源回收車，嗣未經任何通報，逕行

    將之載回住處等事實，有被告擔任○○區中隊清潔隊員基本資

    料表（見偵字卷二第289 頁）；資源回收契約書（見偵字卷

    三第5至240頁）、桃園市環保局109 年10月26日環清隊資字

    第1090094692號函（見偵字卷二第255頁）；清運傢俱登記

    表（見偵字卷二第37頁）；行動蒐證紀錄表及照片（見偵字

    卷一第55至65頁）在卷可查，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

    第54頁），堪認屬實。

　㈡本案辦公椅並非被告本於其職務關係而持有之物，理由如下

    ：

　　⒈本案辦公椅並非「資源垃圾」，亦非「資源回收契約」所

      指「資源物」

　　　⑴按廢棄物清理法所稱「廢棄物」，指下列能以搬動方式

        移動之固態或液態物質或物品：一、被拋棄者。二、減

        失原效用、被放棄原效用、不具效用或效用不明者。三

        、於營建、製造、加工、修理、販賣、使用過程所產生

        目的以外之產物。四、製程產出物不具可行之利用技術

        或不具市場經濟價值者。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者；又廢棄物可分為「一般廢棄物」及「事業廢棄物」

        ，所謂「一般廢棄物」，指事業廢棄物以外之廢棄物，

        且依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辦法第2條第1項第1至5款

        規定，可再細分成「巨大垃圾」、「資源垃圾」、「有

        害垃圾」、「廚餘」及「一般垃圾」，其中「巨大垃圾

        」係指體積龐大之廢棄傢俱、修剪庭院之樹枝或經主管

        機關公告之一般廢棄物，而「資源垃圾」則指依廢棄物

        清理法第5條第6項公告之一般廢棄物回收項目（廚餘除

        外）及依同法第15條第2項公告應回收之物品或其包裝

        、容器，經食用或使用後產生之一般廢棄物。次經原審

        函詢桃園市環保局結果，本案辦公椅經查非屬廢棄物清

        理法第5條第6項公告之一般廢棄物回收項目（廚餘除外

        ）及依第15條第2項公告應回收之物品或其包裝、容器

        ，經食用或使用後產生之一般廢棄物，應屬「巨大垃圾

        」，有該局111年8月4日環清隊資第1110066591號函在

        卷可查（見原審卷第129頁），自與「資源垃圾」有別

        。

　　  ⑵依資源回收契約書第1.1條第28款、第29款、第4.1條：

        及第4.2條（見偵字卷三第18至19頁、第23頁），可知

        桃園市政府於營運開始日起，應將其所屬環保執行機關

        所收集之「資源物」交與享運公司處理，並應不定期派

        員稽查進廠之資源物，以減少「廢棄物」進廠（亦即享

        運公司該約所應處理者，應係「資源物」，而非兼含其

        他「廢棄物」），且上開所稱之「資源物」，指(a)中

        央主管機關公告應回收之物品及容器；(b)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執行機關一般廢棄物應回收項目；及(c)桃園市

        政府依廢棄物清理法第5條第6項規定公告增訂一般廢棄

        物應回收項目，但廢沙發及廢彈簧床等『大型廢棄物』除

        外，而所稱「廢棄物」，指除資源物以外之一般廢棄物

        及事業廢棄物（包括有害事業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

        ）等廢棄物，佐以前引桃園市環保局111年8月4日函及

        同局112年4月27日環清隊資第1120026428號函謂：「一

        般家庭或住戶所產生之『體積龐大廢棄傢俱』係含彈簧床

        墊、床組、腳踏車、沙發、『桌椅』、櫥櫃、家電用品（

        含抽油煙機、瓦斯爐、大型飲水機、電視機、電冰箱、

        洗衣機、冷氣機…）」等旨（見本院卷第102頁），可知

        本案辦公椅亦非資源回收契約所指「資源物」。

　　⒉依照標準處理流程，被告並無清運本案辦公椅之職責　

　　　⑴按「巨大垃圾」應洽請執行機關或執行機關委託之公民

        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安排時間排出，並應符合執行機

        關規定之清除處理方式，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辦法

        第14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桃園市環保局112年4月27

        日函亦謂：「未洽本局（環境清潔稽查大隊）申請預約

        清運時間的巨大廢傢俱，縱使放置於指定地點附近，都

        將視同隨意棄置廢棄物，本局（環境清潔稽查大隊）『

        不會』併同清運，而是依廢棄物清理法第11條獲第27條

        規定查處」等旨（見本院卷第102頁），可知民眾有體

        積龐大之廢棄傢俱需要清運時，須先申請預約清運，並

        於指定時間將巨大廢傢俱放置於指定地點。如不符合上

        開申請程序，縱使放置於指定地點附近，清潔隊員仍不

        會併同清運。

　　　⑵依清運傢俱登記表（見偵字卷二第37頁）之記載，可知

        鄭千慧曾於109年3月10日申請清運「娃娃車1台、床組2

        組、矮櫃及腳踏車2台」，且其清運地址為「桃園市○○

        區○○路00號」，固與上開申請程序相符。然查本案辦公

        椅並未擺放於上開清運地點，且遍查全卷，並無證據足

        以證明該辦公椅亦在鄭千慧上開申請清運之巨大廢傢俱

        範圍內，自難僅因其擺放位置（桃園市○○區○○路00號）

        與指定清運地址「相鄰」，遽為被告不利之認定。亦即

        ，有關本案辦公椅之清運，因與上開清運程序不符，故

        於被告依鄭千慧上開申請前往清運巨大廢傢俱時，依前

        引桃園市環保局112年4月27日函復之標準處理流程，尚

        無併同清運之職責，當非本於其職務關係而持有之物。

　　⒊綜上可知，本案辦公椅僅係巨大垃圾，而非資源垃圾，且

      非資源回收契約所指「資源物」，另其縱遭擺放於指定清

      運地點附近，然依現存證據，仍非依規定申請清運之物，

      被告自無併同清運之職責，當非本於其職務關係而持有之

      物。從而，被告稱其依規定本無清運職責，縱於清運時順

      便將之搬上資源回收車，仍與其執行職務無關，自非因「

      職務關係」持有該物等語，尚非全然無據。

　㈢被告縱係於執行清運鄭千慧物品職務時，一併將本案辦公椅搬上資源回收車後載回家，然因該辦公椅既非被告本於其職務關係而持有之物，即難僅因被告有此客觀行為，推認其主觀上必有侵占職務上持有非公用私有財物之犯意。況依桃園市環保局112年4月27日函謂：本局清潔隊員可依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運處理辦法相關規定，「自行判斷」收運時之一般廢棄物是否屬於資源回收物或是不可回收的垃圾。…本局以109 年10月26日環清隊資字第1090094692號函函復法務部廉政署「前」，本局（環境清潔稽查大隊）亦會以清潔隊在職教育訓練方式，宣達隊員專業知能、回收分類知識等，加強教育清潔隊員依相關清運作業規範正確執行」等旨（見本院卷第103至112頁），可知清潔隊員本得依其專業知能，判斷收運物為資源回收物或是不可回收的垃圾，佐以被告自87年起即任職於○○區中隊擔任清潔隊員，衡情當具此項判斷能力，則其辯稱：伊主觀上認為本案辦公椅係遭人丟棄之巨大垃圾，基於個人愛無惜物之心裡，將之搬上車載回家，並無侵占職務上持有之非公用私有財物之犯意等語，尚非全然無稽。

　㈣公訴意旨所引下列證據方法，均不足為被告不利之認定，理

    由如下：

　　⒈桃園市環保局109年10月26日環清隊資字第1090094692號函

      固謂：「依據本市鼓勵公民營機構興建營運資源回收細分

      類廠計畫契約書之約定，本局（環境清潔稽查大隊）資源

      回收車所收運之『資源回收物』交付至資源回收細分類場，

      廠商須就機關交付之資源回收物支付來料權利金並納入市

      庫。爰此，各區中隊資源回收車收取『資源回收物』不得由

      清潔隊員自行處分」等旨（見偵字卷二第255頁），惟本

      案辦公椅既非資源回收契約所指「資源物」，當亦非該函

      所指「資源回收物」。故縱上開函復內容合乎相關法令及

      契約規定，仍無從適用於本案情形，遑論採為被告不利之

      認定。

　  ⒉證人張垂棋雖於廉政官詢問時稱：○○區中隊內部都會勤教

      宣導隊員不要擅自處理「垃圾及資收物」，我印象中桃園

      市政府環境清潔稽查大隊的工作守則有規定，如果享運公

      司不收，隊員要向組長以上主管回報，並把物品載回隊部

      ，不可私自處理等語（見偵字卷二第235頁），於偵訊時

      亦稱：一般資源回收車收到的回收物品，依規定不可由回

      收人員任意給他人或自行處理，我們一直都有在宣導；回

      收的辦公椅如果還堪用，我們會留下來當成公物使用，如

      果不堪使用就當成一般垃圾處理掉，亦即依規定要先載回

      隊部，不能任意處理等語（見偵字卷一第30頁），然其所

      稱不要擅自處理「垃圾」及「資收物」云云，核與前引桃

      園市環保局109年10月26日函稱「資源回收物」不得由清

      潔隊員自行處分等旨已有齟齬，且遍查全卷，並無張垂棋

      所稱「規定」及「工作守則」可供佐證，則在被告堅決否

      認張垂棋曾為前述「宣導」（見本院卷第162至163頁）之

      情形下，亦難遽為被告不利之認定。

　  ⒊依卷附桃園市政府於111年9月4日舉辦「二手文創市集」之

      網路新聞列印資料及新聞稿（見本院卷第79至80頁、第11

      3至127頁），及資源回收教育網宣導巨大廢棄物回收再利

      用之網頁列印資料（見本院卷第81至89頁），可知桃園市

      固有透過「舉辦活動」或「建置網頁」等方式，推廣、宣

      導民眾應有資源回收再利用之環保理念，然此至多僅係對

      民眾所為行政宣導或指導，而無法改變本案辦公椅依現行

      法令規定並非資源垃圾，且非資源回收契約所指「資源物

      」，亦非依規定申請清運之物，乃至於被告依規定並無併

      同清運職責之事實，當亦無從援為被告不利之認定。

  ㈤綜上所述，依公訴意旨所提出之證據方法，無法使本院確信

    被告有起訴書所指侵占職務上持有之非公用私有財物犯行，

    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尚難率以上開罪

    名相繩。被告被訴犯行既屬不能證明，揆諸前揭說明，應為

    無罪之諭知。

四、原審同上認定，其認事用法，核無不合。檢察官上訴意旨雖

    謂：㈠縱認本案辦公椅不在清運範圍，被告於案發當時既係

    依法執行職務中，當無另以個人身分主張「無主物先占」之

    空間，且由桃園市環保局舉辦「二手文創市集」活動，可知

    即使不是資源垃圾，也可能經過適當處理而為公務使用，當

    無允許被告逕自處分之理。㈡本案辦公椅應屬貪污治罪條例

    第4條第1項第1款所稱「公有財物」，故被告本案所為，應

    係犯該條款之侵占公有財物罪。縱認被告所為不成立貪污治

    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之侵占公有財物罪及同條例第6條第

    1項第3款之侵占職務上持有非公用私有財物罪，亦應犯刑法

    第336條第1項之公物侵占罪云云。然而：

　㈠被告縱係於執行清運鄭千慧物品職務時，一併將本案辦公椅

    搬上資源回收車後載回家，然因該辦公椅既非被告本於其職

    務關係而持有之物，即難僅因被告有此客觀行為，推認其主

    觀上具有侵占職務上持有非公用私有財物之犯意，此與其是

    否以所有之意思占有無主之動產間，要屬二事。又巨大垃圾

    固可經過適當處理回收再利用，然仍無法改變本案辦公椅依

    現行法令並非資源垃圾，且非資源回收契約所指「資源物」

    ，亦非依規定申請清運之物，乃至於被告依規定並無併同清

    運職責之事實，已如前述，自難以此遽為被告不利之認定。

　㈡按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所謂「公有」，指公務機關

    擁有所有權之財物，包括購入、他人贈送或互換之物（最高

    法院105 台上2023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辦公椅顯非公務

    機關因購買、受贈、互易或其他法律關係而取得所有權之物

    ，自非「公有」財物。又刑法第336條之公物侵占罪以所侵

    占之客體為「公務上所持有之物」為構成要件，本案辦公椅

    既非被告本於其職務關係而持有之物，當亦與該項要件不符

    。

　㈢綜上所述，檢察官徒憑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從使本院形成

    被告有罪之心證，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周欣蓓提起公訴，檢察官張紜瑋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王屏夏

                                      法　官  潘怡華

                                      法　官　楊明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惟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限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

，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

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

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 377 條至第 379 條、第 393 條第 1 款規定，於

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書記官  尤朝松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上訴字第4844號

上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楊恭恥

選任辯護人  余席文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451號，中華民國111年9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755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

　㈠被告楊恭恥自民國87年起，任職於桃園市政府環境清潔稽查大隊○○區中隊（下稱○○區中隊）清潔隊員，擔任○○區中隊資源回收車駕駛，收運該區早班路線之資源回收物、收運後之整理及分類等工作，具有廢棄物清運與資源回收之職務權限，係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身分公務員，明知桃園市政府與享運環保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享運公司）訂有鼓勵公民營機構興建營運資源回收細分類廠計畫契約書（下稱資源回收契約），依約定桃園市所屬環保執行機關所收集家戶產出之資源回收物，於契約期間內應送交享運公司，該公司則依桃園市所屬環保執行機關交付之資源回收物重量，定期支付一定權利金予桃園市政府，是○○區中隊收運之回收物應屬公物，須先載○○區中隊，再轉運至享運公司進行後續處理，而享運公司依資源回收物之重量，定期支付一定權利金予桃園市政府，竟基於侵占職務上非公用私有財物之犯意，於109年3月12日上午9時49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號資源回收車，在桃園市○○區○○路00號前，收集回收物黑色辦公椅1張（下稱本案辦公椅），搬上資源回收車後，逕自於同日上午10時31分許將職務上持有之本案辦公椅載回位在桃園市○○區○○○街00巷0號居所，而予侵占，因認被告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3款侵占職務上持有之非公用私有財物罪嫌。

　㈡公訴人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主要係以：被告於調詢及偵訊之自白、證人即○○區中隊分隊長張垂棋於調詢及偵訊時之證述、行動蒐證紀錄表及蒐證照片、○○區分隊辦理各里清運傢俱登記表（下稱清運傢俱登記表）、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下稱桃園市環保局）109年10月26日環清隊資字第1090094692號函，及資源回收契約書等，為其論據。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 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侵占之主體倘具公務員身分，且其所侵占者為「本於其職務關係而持有」之物，不論該物為公有或私有之物，固均符合刑第336 條第1項之公務侵占罪之構成要件，惟對公務員侵占行為之處罰，貪污治罪條例另有處罰之特別規定。倘公務員所侵占者為公用或公有器材、財物，則構成貪污治罪條例第4 條第1項第1款之罪；而若侵占者為其職務上持有之非公用私有器材、財物，則依同條例第6條第1項第3 款之規定論處，亦即分別依所侵占之客體為「公用、公有」或「非公用私有」之器材、財物而異其處罰（最高法院105 台上2023號判決意旨參照）。反之，若非「本於其職務關係而持有」者，即無從成立上開3罪。

三、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何侵占職務上持有之非公用私有財物犯行，略辯稱：㈠本案辦公椅係遭人棄置於桃園市○○區○○路「00號」前之巨大垃圾，顯非資源回收物，亦非資源回收契約所指應送交享運公司處理之物，且伊係按清運傢俱登記表所載地址（即桃園市○○區○○路「00號」）駕駛資源回收車前往清運傢俱，本案辦公椅並非登記清運之物品，亦未放在指定之清運地址，依規定本無清運職責，故伊縱於清運時一併將之搬上資源回收車，仍與其執行職務無關，自非因「職務關係」持有該物。㈡伊主觀上認為本案辦公椅係遭人丟棄之巨大垃圾，基於個人愛物惜物之心裡，將之搬上車載回家，並無侵占職務上持有之非公用私有財物之犯意等語。經查：　

　㈠被告自87年起任職於○○區中隊擔任清潔隊員，係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身分公務員，並知悉桃園市政府與享運公司所簽資源回收契約內容，且桃園市所屬環保執行機關收集之資源回收物於契約期間內應送交享運公司處理；被告於上揭時間駕駛資源回收車前往清運傢俱登記表所載地址（即桃園市○○區○○路00號）執行清運職務時，本案辦公椅放在同路00號前，雖未登載於清運傢俱登記表，但仍一併搬上資源回收車，嗣未經任何通報，逕行將之載回住處等事實，有被告擔任○○區中隊清潔隊員基本資料表（見偵字卷二第289 頁）；資源回收契約書（見偵字卷三第5至240頁）、桃園市環保局109 年10月26日環清隊資字第1090094692號函（見偵字卷二第255頁）；清運傢俱登記表（見偵字卷二第37頁）；行動蒐證紀錄表及照片（見偵字卷一第55至65頁）在卷可查，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54頁），堪認屬實。

　㈡本案辦公椅並非被告本於其職務關係而持有之物，理由如下：

　　⒈本案辦公椅並非「資源垃圾」，亦非「資源回收契約」所指「資源物」

　　　⑴按廢棄物清理法所稱「廢棄物」，指下列能以搬動方式移動之固態或液態物質或物品：一、被拋棄者。二、減失原效用、被放棄原效用、不具效用或效用不明者。三、於營建、製造、加工、修理、販賣、使用過程所產生目的以外之產物。四、製程產出物不具可行之利用技術或不具市場經濟價值者。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又廢棄物可分為「一般廢棄物」及「事業廢棄物」，所謂「一般廢棄物」，指事業廢棄物以外之廢棄物，且依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辦法第2條第1項第1至5款規定，可再細分成「巨大垃圾」、「資源垃圾」、「有害垃圾」、「廚餘」及「一般垃圾」，其中「巨大垃圾」係指體積龐大之廢棄傢俱、修剪庭院之樹枝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一般廢棄物，而「資源垃圾」則指依廢棄物清理法第5條第6項公告之一般廢棄物回收項目（廚餘除外）及依同法第15條第2項公告應回收之物品或其包裝、容器，經食用或使用後產生之一般廢棄物。次經原審函詢桃園市環保局結果，本案辦公椅經查非屬廢棄物清理法第5條第6項公告之一般廢棄物回收項目（廚餘除外）及依第15條第2項公告應回收之物品或其包裝、容器，經食用或使用後產生之一般廢棄物，應屬「巨大垃圾」，有該局111年8月4日環清隊資第1110066591號函在卷可查（見原審卷第129頁），自與「資源垃圾」有別。

　　  ⑵依資源回收契約書第1.1條第28款、第29款、第4.1條：及第4.2條（見偵字卷三第18至19頁、第23頁），可知桃園市政府於營運開始日起，應將其所屬環保執行機關所收集之「資源物」交與享運公司處理，並應不定期派員稽查進廠之資源物，以減少「廢棄物」進廠（亦即享運公司該約所應處理者，應係「資源物」，而非兼含其他「廢棄物」），且上開所稱之「資源物」，指(a)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應回收之物品及容器；(b)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執行機關一般廢棄物應回收項目；及(c)桃園市政府依廢棄物清理法第5條第6項規定公告增訂一般廢棄物應回收項目，但廢沙發及廢彈簧床等『大型廢棄物』除外，而所稱「廢棄物」，指除資源物以外之一般廢棄物及事業廢棄物（包括有害事業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等廢棄物，佐以前引桃園市環保局111年8月4日函及同局112年4月27日環清隊資第1120026428號函謂：「一般家庭或住戶所產生之『體積龐大廢棄傢俱』係含彈簧床墊、床組、腳踏車、沙發、『桌椅』、櫥櫃、家電用品（含抽油煙機、瓦斯爐、大型飲水機、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冷氣機…）」等旨（見本院卷第102頁），可知本案辦公椅亦非資源回收契約所指「資源物」。

　　⒉依照標準處理流程，被告並無清運本案辦公椅之職責　

　　　⑴按「巨大垃圾」應洽請執行機關或執行機關委託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安排時間排出，並應符合執行機關規定之清除處理方式，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辦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桃園市環保局112年4月27日函亦謂：「未洽本局（環境清潔稽查大隊）申請預約清運時間的巨大廢傢俱，縱使放置於指定地點附近，都將視同隨意棄置廢棄物，本局（環境清潔稽查大隊）『不會』併同清運，而是依廢棄物清理法第11條獲第27條規定查處」等旨（見本院卷第102頁），可知民眾有體積龐大之廢棄傢俱需要清運時，須先申請預約清運，並於指定時間將巨大廢傢俱放置於指定地點。如不符合上開申請程序，縱使放置於指定地點附近，清潔隊員仍不會併同清運。

　　　⑵依清運傢俱登記表（見偵字卷二第37頁）之記載，可知鄭千慧曾於109年3月10日申請清運「娃娃車1台、床組2組、矮櫃及腳踏車2台」，且其清運地址為「桃園市○○區○○路00號」，固與上開申請程序相符。然查本案辦公椅並未擺放於上開清運地點，且遍查全卷，並無證據足以證明該辦公椅亦在鄭千慧上開申請清運之巨大廢傢俱範圍內，自難僅因其擺放位置（桃園市○○區○○路00號）與指定清運地址「相鄰」，遽為被告不利之認定。亦即，有關本案辦公椅之清運，因與上開清運程序不符，故於被告依鄭千慧上開申請前往清運巨大廢傢俱時，依前引桃園市環保局112年4月27日函復之標準處理流程，尚無併同清運之職責，當非本於其職務關係而持有之物。

　　⒊綜上可知，本案辦公椅僅係巨大垃圾，而非資源垃圾，且非資源回收契約所指「資源物」，另其縱遭擺放於指定清運地點附近，然依現存證據，仍非依規定申請清運之物，被告自無併同清運之職責，當非本於其職務關係而持有之物。從而，被告稱其依規定本無清運職責，縱於清運時順便將之搬上資源回收車，仍與其執行職務無關，自非因「職務關係」持有該物等語，尚非全然無據。

　㈢被告縱係於執行清運鄭千慧物品職務時，一併將本案辦公椅搬上資源回收車後載回家，然因該辦公椅既非被告本於其職務關係而持有之物，即難僅因被告有此客觀行為，推認其主觀上必有侵占職務上持有非公用私有財物之犯意。況依桃園市環保局112年4月27日函謂：本局清潔隊員可依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運處理辦法相關規定，「自行判斷」收運時之一般廢棄物是否屬於資源回收物或是不可回收的垃圾。…本局以109 年10月26日環清隊資字第1090094692號函函復法務部廉政署「前」，本局（環境清潔稽查大隊）亦會以清潔隊在職教育訓練方式，宣達隊員專業知能、回收分類知識等，加強教育清潔隊員依相關清運作業規範正確執行」等旨（見本院卷第103至112頁），可知清潔隊員本得依其專業知能，判斷收運物為資源回收物或是不可回收的垃圾，佐以被告自87年起即任職於○○區中隊擔任清潔隊員，衡情當具此項判斷能力，則其辯稱：伊主觀上認為本案辦公椅係遭人丟棄之巨大垃圾，基於個人愛無惜物之心裡，將之搬上車載回家，並無侵占職務上持有之非公用私有財物之犯意等語，尚非全然無稽。

　㈣公訴意旨所引下列證據方法，均不足為被告不利之認定，理由如下：

　　⒈桃園市環保局109年10月26日環清隊資字第1090094692號函固謂：「依據本市鼓勵公民營機構興建營運資源回收細分類廠計畫契約書之約定，本局（環境清潔稽查大隊）資源回收車所收運之『資源回收物』交付至資源回收細分類場，廠商須就機關交付之資源回收物支付來料權利金並納入市庫。爰此，各區中隊資源回收車收取『資源回收物』不得由清潔隊員自行處分」等旨（見偵字卷二第255頁），惟本案辦公椅既非資源回收契約所指「資源物」，當亦非該函所指「資源回收物」。故縱上開函復內容合乎相關法令及契約規定，仍無從適用於本案情形，遑論採為被告不利之認定。

　  ⒉證人張垂棋雖於廉政官詢問時稱：○○區中隊內部都會勤教宣導隊員不要擅自處理「垃圾及資收物」，我印象中桃園市政府環境清潔稽查大隊的工作守則有規定，如果享運公司不收，隊員要向組長以上主管回報，並把物品載回隊部，不可私自處理等語（見偵字卷二第235頁），於偵訊時亦稱：一般資源回收車收到的回收物品，依規定不可由回收人員任意給他人或自行處理，我們一直都有在宣導；回收的辦公椅如果還堪用，我們會留下來當成公物使用，如果不堪使用就當成一般垃圾處理掉，亦即依規定要先載回隊部，不能任意處理等語（見偵字卷一第30頁），然其所稱不要擅自處理「垃圾」及「資收物」云云，核與前引桃園市環保局109年10月26日函稱「資源回收物」不得由清潔隊員自行處分等旨已有齟齬，且遍查全卷，並無張垂棋所稱「規定」及「工作守則」可供佐證，則在被告堅決否認張垂棋曾為前述「宣導」（見本院卷第162至163頁）之情形下，亦難遽為被告不利之認定。

　  ⒊依卷附桃園市政府於111年9月4日舉辦「二手文創市集」之網路新聞列印資料及新聞稿（見本院卷第79至80頁、第113至127頁），及資源回收教育網宣導巨大廢棄物回收再利用之網頁列印資料（見本院卷第81至89頁），可知桃園市固有透過「舉辦活動」或「建置網頁」等方式，推廣、宣導民眾應有資源回收再利用之環保理念，然此至多僅係對民眾所為行政宣導或指導，而無法改變本案辦公椅依現行法令規定並非資源垃圾，且非資源回收契約所指「資源物」，亦非依規定申請清運之物，乃至於被告依規定並無併同清運職責之事實，當亦無從援為被告不利之認定。

  ㈤綜上所述，依公訴意旨所提出之證據方法，無法使本院確信被告有起訴書所指侵占職務上持有之非公用私有財物犯行，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尚難率以上開罪名相繩。被告被訴犯行既屬不能證明，揆諸前揭說明，應為無罪之諭知。

四、原審同上認定，其認事用法，核無不合。檢察官上訴意旨雖謂：㈠縱認本案辦公椅不在清運範圍，被告於案發當時既係依法執行職務中，當無另以個人身分主張「無主物先占」之空間，且由桃園市環保局舉辦「二手文創市集」活動，可知即使不是資源垃圾，也可能經過適當處理而為公務使用，當無允許被告逕自處分之理。㈡本案辦公椅應屬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所稱「公有財物」，故被告本案所為，應係犯該條款之侵占公有財物罪。縱認被告所為不成立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之侵占公有財物罪及同條例第6條第1項第3款之侵占職務上持有非公用私有財物罪，亦應犯刑法第336條第1項之公物侵占罪云云。然而：

　㈠被告縱係於執行清運鄭千慧物品職務時，一併將本案辦公椅搬上資源回收車後載回家，然因該辦公椅既非被告本於其職務關係而持有之物，即難僅因被告有此客觀行為，推認其主觀上具有侵占職務上持有非公用私有財物之犯意，此與其是否以所有之意思占有無主之動產間，要屬二事。又巨大垃圾固可經過適當處理回收再利用，然仍無法改變本案辦公椅依現行法令並非資源垃圾，且非資源回收契約所指「資源物」，亦非依規定申請清運之物，乃至於被告依規定並無併同清運職責之事實，已如前述，自難以此遽為被告不利之認定。

　㈡按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所謂「公有」，指公務機關擁有所有權之財物，包括購入、他人贈送或互換之物（最高法院105 台上2023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辦公椅顯非公務機關因購買、受贈、互易或其他法律關係而取得所有權之物，自非「公有」財物。又刑法第336條之公物侵占罪以所侵占之客體為「公務上所持有之物」為構成要件，本案辦公椅既非被告本於其職務關係而持有之物，當亦與該項要件不符。

　㈢綜上所述，檢察官徒憑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從使本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周欣蓓提起公訴，檢察官張紜瑋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王屏夏

                                      法　官  潘怡華

                                      法　官　楊明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惟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限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 377 條至第 379 條、第 393 條第 1 款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書記官  尤朝松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